

申报相关说明
一、申请材料
（一）《在沈就业创业人员租房补贴申请表》(附件1)；
（二）毕业生身份证、毕业证、学位证原件及复印件（留学回国毕业生提供身份证、教育部出具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书》原件及复印件）；技师及以上的技能人才提供身份证、相应资格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三）就业人员提供劳动合同原件及复印件，社保缴费凭证加盖单位公章，用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四）新落户人员需提供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
（五）身份证正反面及盛京银行卡正面的复印件（复印在一张纸上，新办银行卡6个月内无交易会被冻结）。
说明：固定制职工由人事处提供合同原件、社保缴费凭证、用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派遣人员由派遣公司提供合同原件、用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社保缴费凭证自行打印后到派遣公司盖章（登录沈阳市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官网，在第一行选择“网上办事”，进入后选择“企业养老保险参保证明打印”，输入身份证号和社保卡上10位序列号，打印）
二、补贴标准
租房补贴的补贴标准分为两种，17年之前的补贴标准和18年新政策的补贴标准，两种标准现在都能申请，但是申请条件有较大的区别。
18年新补贴标准：博士毕业生1250元/月，硕士毕业生850元/月，学士毕业生和技师及以上的技能人才500元/月。发放时间最长不超过2年。
旧标准：博士毕业生800元/月，硕士毕业生400元/月，学士毕业生200元/月。发放时间最长不超过3年。
注意：申请过旧标准的教职工，只能一直按旧标准申领补贴，不能改领新补贴标准。
三、注意事项
(一)无任何形式自有住房的，未正在或曾经享受过我市公租房政策人员方可申报，买房网签备案之后就视为名下有房，不以房证或是否交房为准。
(二)往年已申报过人员，如今年仍符合条件，仍需再次自行申报。
(三)身份证开头不是2101，即为原籍非本市；是否首次在沈阳就业，以首次在沈阳交社保的时间为准。
（四）和平区人社局地址：沈阳市和平区长白西路51号，B座四楼办理。


附件1：
2018 年 下 半年度在沈就业创业人员租房补贴申请表
申报单位：                                      2019年4月10日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籍 贯
	
	出生地
	

	户籍所在地
	
	婚姻状况
	

	专业技术职称
	
	外语等级
	

	全日制教育情况
	毕业学校及专业
	

	
	学历学位
	

	在职教育
情况
	毕业学校及专业
	

	
	学历学位
	

	落户沈阳
	是（）否（）
	落户日期
	

	
	
	落户地址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营业执照注册地址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银行账户
	
	开户行
	

	就业单位（创业实体）名称
	
	

	就业人员
	社保卡
编号
	
	单位性质
	

	
	单位联系人
	
	单位联系
电话
	

	创业人员
	领取营业执照日期
	
	创业实体
法人姓名
	

	
	其它联系人
	
	其它联系
电话
	

	本人承诺如实填写补贴申请表，提供资料真实有效，并按照政策要求享受租房补贴，如存在虚报冒领、骗取补贴、违反承诺行为，自愿将不良记录纳入个人征信系统，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申请人签名：

	区县人社部门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区县财政
部门意见
	
（盖 章）
年          年   月   日





注：此表正反面打印

填表说明
固定制职工：
1. 申报单位：东北大学；
2. 单位性质：中央驻沈单位；
3. 单位名称：东北大学；
4. 单位联系电话：024-83687386；
5. 单位联系人：徐腾飞；
6.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10000046300354XU;
7. 营业执照注册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文化路3号巷11号。
8. 婚姻状况：未婚、已婚、离异或丧偶。
9. 银行账户：人社局要求，必须为盛京银行卡。
10.社保卡编号：本人可登陆辽宁省社会保险服务中心官网，点击“个人登陆”，用本人身份证号注册后登陆，在打印管理中选择“医保缴费证明打印”，可查询14位编号。
派遣人员：
1. 申报单位：辽宁人才派遣有限公司；
2.单位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3.单位名称：辽宁人才派遣有限公司；
4.单位联系电话：024-22512381；
5.单位联系人：王婷；
6.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1027777796312；
7.单位注册地：沈阳市和平区中山路83号。
8.婚姻状况：未婚、已婚、离异或丧偶。
9.银行账户：按人社局要求，必须为盛京银行卡。
10.社保卡编号：为本人医保卡上10位序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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